
臺南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草案總說明 

財團法人法業經總統一百零七年八月一日以華總一義字一０七０００八０

八八一號令制定公布，並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本府(社會局)作為本市社會福利

財團法人（以下簡稱社福法人）之主管機關，負有監督各該社福法人會務、業務

及財務之責。 

為健全社福法人組織及運作，提升會計品質及建構財務資訊透明，依財團法

人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主管機關應制定財團法人會計處理準則及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之規定，又因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具有一體不可分之關係，爰合併

訂為「臺南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計二十七條，內

容重點如下： 

一、 本準則之訂定目的及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 本準則之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 本準則適用範圍及社福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應依循之準則。(草

案第三條) 

四、 會計之記帳本位幣。(草案第四條) 

五、 會計憑證之種類、定義及應記載事項，並明定會計憑證應經社福法人董事

長或其授權人及主辦會計等相關人員簽名或蓋章。(草案第五條至第八條) 

六、 會計憑證之程序原則。(草案第九條) 

七、 會計憑證之保管原則。(草案第十條) 

八、 會計帳簿之種類及定義。(草案第十一條至第十二條) 

九、 社福法人應設置之會計帳簿；會計帳簿目錄、帳頁、記載及更換之處理原

則等，並明定會計帳簿應經社福法人董事長或其授權人及主辦會計人員簽

名或蓋章。(草案第十三條至第十八條) 

十、 記帳錯誤之更正程序。(草案第十九條) 

十一、 財務報告之內容及格式。（草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 

十二、 財務報告之編製方式、應記載與遵行事項，並明定財務報告應經社福法  

  人董事長及主辦會計等相關人員簽名或蓋章。（草案第二十五條） 

十三、 會計憑證、帳簿及報告之保存年限及銷毀規定。（草案第二十六條） 

十四、 本準則之施行日期。(草案第二十七條) 

 



臺南市社會福利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為健全本市主管社會福利

財團法人(以下簡稱社福法

人)之財務管理，提升會計品

質及建構透明財務資訊，並依

財團法人法第二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本準則。 

訂定目的及依據。 

第 二 條  本準則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社會局。 
主管機關。 

第 三 條    本準則所稱社福法人，指

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以從事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為目的之

財團法人。 

              社福法人之會計處理及

財務報告編製，除財團法人法

有規定者外，依本準則規定辦

理，本準則亦無規定者，依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為之。 

一、本準則適用範圍，並規範社福

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

應依循之準則及相關法規。 

二、所稱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參酌

經濟部一百零四年九月十六日

經商字第一Ο四Ο二四二五二

九Ο函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公開之

各號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

釋」。 

第 四 條  社福法人會計應以新臺

幣為記帳本位幣，並以元為單

位，外幣應折合新臺幣。 

社福法人之記帳本位幣。 

第 五 條  會計憑證分為下列二類： 

一、 原始憑證：證明會計

事項經過，而為造具

記帳憑證所根據之

憑證。 

二、 記帳憑證：證明處理

會計事項人員責任，

而為記帳所根據之

憑證。 

會計憑證種類。 



第 六 條  原始憑證分為下列三類： 

一、 外來憑證：自社福法

人本身以外之人所

取得者。 

二、 對外憑證：給與社福

法人本身以外之人

者。 

三、 內部憑證：由社福法

人本身自行製存者。 

外來憑證及對外憑證應

記載下列事項，由開具人簽名

或蓋章：  

一、 憑證名稱。 

二、 日期。 

三、 交易雙方名稱及地

址或統一編號。 

四、 交易內容及金額。 

內部憑證由財團法人根

據事實及金額自行製存。 

原始憑證種類及應記載事項。 

第 七 條  記帳憑證分為下列三類：  

一、 收入傳票。 

二、 支出傳票。 

三、 轉帳傳票。 

前項各種傳票，得以顏色

或其他方法區別之。 

記帳憑證種類，以及區別各類記帳

憑證之方法。 

第 八 條    記帳憑證之內容應包括社

福法人名稱、傳票名稱、日期 

、傳票號碼、會計項目名稱、摘

要及金額，並經社福法人董事

長或其授權人員、執行長與該

等職務之人員、主辦及經辦會

計人員簽名或蓋章。 

記帳憑證應記載內容並經相關人員

簽名或蓋章。 



第 九 條  社福法人應根據原始憑

證，編製記帳憑證，根據記帳

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但整理

結算及結算後轉入帳目等事

項，得不檢附原始憑證。 

簡易會計事務或原始憑

證已符合記帳需要者，得以原

始憑證代替記帳憑證。 

會計處理之程序原則，以及得以原

始憑證代替記帳憑證之要件。 

 

 

第 十 條  記帳憑證應依類別與日

期號數之順序，彙訂成冊，另

加封面，並於封面詳載起訖之

年、月、日、張數及號數，妥

善保管。 

記帳憑證之保管原則。 

第 十一 條  會計帳簿分為下列二類： 

一、 序時帳簿：以事項發

生之時序為主而為

記錄之帳簿。 

二、 分類帳簿：以事項歸

屬之會計項目為主

而為記錄之帳簿。 

會計帳簿種類。 

第 十二 條  分類帳簿分為下列二類： 

一、 總分類帳簿：對於一

切事項為總括之分

類登記，以編造財務

報告為主要目的而

設之帳簿。 

二、 明細分類帳簿：對於

特種事項為明細分

類或分戶之登記，以

編造財務報告明細

表為主要目的而設

之帳簿。 

分類帳簿種類及其應有之統制隸屬

關係。 



總分類帳及明細分類帳

應有統制隸屬之關係，各有關

帳戶之金額應相互勾稽。 

第 十三 條   社福法人應設置序時帳簿

及總分類帳簿，並得按事實需

要設置明細分類帳簿。 

社福法人應設置之帳簿。 

第 十四 條   社福法人應設置會計帳簿

目錄，記明其設置使用之帳簿

名稱、性質、啟用、經管、停

用紀錄，並由社福法人董事長

或其授權人員及主辦會計人

員簽名或蓋章。 

社福法人應設置會計帳簿目錄及其

應記載事項。 

第 十五 條  會計帳簿之帳頁，應按順

序編號，不得撕毀。分類帳簿，

並應在帳簿前加一目次。 

會計帳簿之帳頁編號原則。 

第 十六 條   會計帳簿之記載應詳實迅

速，並應按會計事項發生之次

序逐日登帳；其未於會計事項

發生當日辦理登帳者，至遲應

於二個月完成補登。 

會計帳簿之記載應逐日登帳，及處

理時效。 

第 十七 條   會計帳簿在同一會計年度

應連續記載，除已用盡外不得

更換新帳簿。更換新帳簿時，

應於舊帳簿空白頁上，逐頁註

明空白作廢字樣。 

會計帳簿更換之限制。 

第 十八 條   會計帳簿應由社福法人董

事長或其授權人員、執行長與

該等職務之人員及主辦會計

人員簽名或蓋章。 

會計帳簿應經相關人員簽名或蓋

章。 

第 十九 條  記帳錯誤不影響總數者，

應由更正人劃線註銷更正，並

於更正處簽名或蓋章證明，或

另開傳票更正；記帳錯誤影響

記帳錯誤之更正程序。 



總數者，應另開傳票更正。 

第 二十 條  財務報告之內容如下： 

一、 財務報表。 

二、 其他有助於使用人

決策之揭露事項及

說明。 

    財務報表之內容如下： 

一、 資產負債表。 

二、 收支營運表。 

三、 淨值變動表。 

四、 現金流量表。 

五、 財產清冊。 

六、 附註或附表。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

格式如附件一至附件五。 

財務報告內容及格式。 

第二十一條  資產負債表之內容如下： 

一、 資產： 

（一）流動資產。 

（二）準備金及長期投

資。 

（三）投資性不動產。 

（四）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 

（五）無形資產。 

（六）其他資產。 

二、 負債： 

（一）流動負債。 

（二）長期負債。 

（三）其他負債。 

三、 淨值： 

（一）基金餘額。 

（二）公積。 

（三）累積餘絀。 

資產負債表內容。 



（四）淨值其他項目。 

第二十二條  收支營運表之內容如下： 

一、 業務收入。 

二、 業務外收入。 

三、 業務成本及費用。 

四、 業務外費用。 

五、 所得稅費用（利益）。 

六、 本期餘絀。 

七、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收支營運表內容。 

第二十三條  淨值變動表之內容，應包

括基金、公積、累積餘絀及淨

值其他項目之期初餘額、本期

增減情形及期末餘額。 

淨值變動表內容。 

第二十四條  現金流量表，指以現金與

約當現金之流入及流出，彙總

說明社福法人於特定期間之

業務、投資及籌資活動之現金

流量。 

現金流量表內容。 

第二十五條  財務報告，除新成立之社

福法人外，應採二年度對照方

式編製，以當年度及上年度之

金額併列表達。 

              前項財務報告，應由社福

法人董事長、執行長與該等職

務之人員及主辦會計人員就

主要報表逐頁簽名或蓋章。 

財務報告編製方式並應經相關人員

逐頁簽名或核章。 

第二十六條  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

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

自年度決算報主管機關備查

之日起計算，至少保存五年。 

會計帳簿及財務報告，應

自年度決算報主管機關備查

之日起計算，至少保存十年。

會計憑證、帳簿及財務報告之保存

年限及銷毀規定。 



但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不在

此限。 

前二項保管期限屆滿，應

經董事會議決議後，始得銷

毀。其涉及政府機關之補助委

辦案件，應依各補助及委辦機

關訂定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準則施行日期。 

 

 

 

 

 

 

 

 

 

 

 

 

 

 

 

 

 

 

 

 

 

 

 

 

 



(社福法人名稱) 
 

資產負債表 
中華民國○○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___(本年)年 12

月 31日金額(1) 

___(上年)年 12

月 31日金額(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百分比 

(4)=(3)/(2)*100 

資  產 

流動資產 

準備金及長期投資 

： 

 

 

資產合計 

負  債 

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 

 

 

負債合計 

淨  值 

基金餘額 

公積 

： 

 

淨值合計 

負債及淨值合計 

    

填表說明：1.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二位數。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項目列示(如：本期餘絀應結轉至累積餘絀) 

          3.本表所有項目及金額均為二期比較資訊。 

 

附件 1 



(社福法人名稱) 
 

收支營運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___(本年)年

度金額(1) 

___(上年)年

度金額(2) 

比較增(減) 

金額 

(3)=(1)-(2) 

百分比(%) 

(4)=(3)/(2)*100 

收入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 

  業務外收入 

    財務收入 

    ： 

支出 

  業務支出 

    勞務成本 

    ： 

  業務外支出 

    財務費用 

    : 

  所得稅費用或利益 

本期餘絀 

    

填表說明：1.表列百分比應列至百分比之小數點後二位數。 

          2.本表所有項目及金額均為二期比較資訊。 

          3.請以下列表件說明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各項目金額。 

項目 ___(本年)年度金額 ___(上年)年度金額 比較增(減)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    

：    

    

本期其他綜合餘絀合計    

附件 2 



(社福法人名稱) 
 

淨值變動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期初餘額 
○○年度 

期末餘額 說明 
增加 減少 

基金 

  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 

  其他基金 

 

公積 

  特別公積 

  ： 

 

累積餘絀 

  累積賸餘 

  累積短絀 

 

淨值其他項目 

  累積其他綜合餘絀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

本之淨短絀 

 

 

 

 

合  計 

     

填表說明：1.各淨值項目如有增減變動情形，應於說明欄分別說明增減原因。 

          2.本表應以結帳後總分類帳項目列示(如：本期餘絀應結轉至累積餘絀)。 

 

附件 3 



(社福法人名稱) 
 

現金流量表 
中華民國○○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年度(本年度) ○○年度(上年度)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稅前餘絀 

  利息股利之調整 

  未計利息股利之稅前餘絀 

  調整非現金項目 

  ：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流動金融資產及短期墊款 

  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貸款及準備金 

  減少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減少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短期債務、流動金融負債及其他負債 

  增加長期負債 

  增加基金及公積 

  其他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附件 4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填表說明：1.本表係採現金及約當現金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三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 

            債權證券等。 

          2.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應於附註說明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籌資活動。 

          3.本表所有項目及金額均為二期比較資訊。 

 

 

 

 

 

 

 

 

 

 

 

 

 

 

 

 

 

 

 

 

 

 

 

 

 

 

 



（社福法人名稱）   

財產清冊 

填報日期：○○年○○月○○日 

財產類別 
單位/

面積

㎡ 

數量/

權利

範圍 

金額/

價值

(元) 

法院登記與否

(證書號) 

證明文件/ 

存放機關 

動

產 

現金      

活期 
存款 

     

定期 
存款 

     

有價 
證券 

     

不

動

產 

土地      

建築物      

設

備 

汽車      

      

合計金額 

會計○○○印         執行長○○○印        董事長○○○印 

（製表）              （審核） 

 

註： 

1.財產分為動產及不動產，列為基金之財產（如定存現金、公債、股票、土地及建築物

等），須辦理財產登記，且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得處分。 

2.有價證券可按交易價格或捐贈日收盤價計算，如非市面可流通者以面額計算；不動產則

以成交價(購買取得者)或公告現值(受贈者)計算。 

3.設備係包括使用期限2年以上(不需提折舊)之物品或價值6萬元以上之物。 

4.各項財產請逐項載列，並連同財產憑據影本送社會局備查。存款證明文件請向存放行庫

申請開立存款餘額證明書，定期存款可提供有效存放期日內之定存單影本。 

5.經法院登記之財產數而應予法人登記證書上之財產總額相同。 

附件 5 


